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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至 5月 1日是我国的

第19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及

时更新职业病目录，成为本次宣传

周的热议话题。有专业人士呼吁，

应适时、灵活、适度调整《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关注新职业、新危害因

素，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虽然很多打工人开玩笑说自

己的颈椎病、腰椎间盘膨出、“鼠标

手”，乃至体重超标是“职业病”，但

是，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有严谨的

内含和外延，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

权益和保障，以及用工单位的法律

责任。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二条的定义，职业病为企业、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

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

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在此之上，

《职业病分类与目录》又具体规定

了哪些疾病构成职业病。所以，判

定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应具备两

个条件：一是在职业活动中产生

的，疾病与职业活动具有因果关

系；二是该疾病属于《职业病分类

与目录》中的一种。

直白地说，职业病目录没有及

时更新，纳入新的生产环境、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等所导致的职

业性疾病，劳动者就难以启动职业

病的鉴定和维权，这是一桩很严肃

的事。

首先，职业病本身具有潜伏期

长、积累期长的特征，所以需要根

据新的生产工艺、生产材料的变化

而提前考虑。例如有专家指出，电

磁辐射、非电离辐射等物理因素的

危害逐渐显现，新兴行业如生物医

药、基因编辑等，或使劳动者接触

到新型生物危害因素，如病毒、细

菌等，这些应该被考虑及时纳入职

业病目录。

其次，及时整理不同规范中对

职业病界定不统一的问题，还应尽

量做到以人为本、从宽准入。相关

规定里的一字之差，都可能决定着

劳动者有不同的职业健康权益。

比如，吸入二氯甲烷可引起中枢神

经系统损伤，进而导致头晕头疼，

然而，二氯甲烷虽在《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类目录》里，可它所造成的

神经系统损害并不在《职业病分类

和目录》中。这类界定差异，应当

得到完善。

第三，及时更新职业病目录，有

助于提升职业病救济的便捷性。虽

然，职业病的救济被纳入工伤保险

制度的保障范畴，流程却比普通工

伤认定更复杂：要先鉴定为职业病，

再将职业病认定为工伤，才能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也就是说，职业病

认定的时间间隔较长，如果职业病

目录更新晚了，就会导致劳动者可

能是在已经离职很久之后，或者相

关企业已经解散后才能维权，事实

上导致权利无法得到救济。

第四，建议柔性扩宽职业病范

畴，适当增加开放性条款。目前我

国的法定职业病共有 10类 132 种

（含 4项开放性条款），但是前述的

4项开放性条款只针对尘肺病、皮

肤病 、化学中毒和放射性损伤类

疾病而言，对于其他职业病类别则

采用封闭式的列举方式予以确定，

对于未明确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

录的，则不能认定为职业病。“封闭

式列举”职业病，就难免对个案造

成“挂一漏万”的遗憾——因为职

业环境引发的疾病，而且几乎可以

排除是因为生活等原因而造成的

疾病，却因为没被记录职业病目录

而无法认定，对劳动者来说是很不

公平的。

及时扩宽职业病目录，增加开

放性条款，让职业病保障跟上时

代，才能更好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

康权益，劳动者维权也才更有底

气。 （来源：光明网）

■沈彬

扩宽职业病目录，更好
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如今，随着线上线下消费场景

加速融合，消费者一不小心就“被

直播”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商家借

助短视频平台招揽生意，在未经允

许之下，便对真实消费场景进行直

播、拍摄，把顾客当做营销引流的

工具。在网络平台“被直播”这一

话题下，很多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

实经历，其中提及较多的事发地

点，除了餐馆之外，还有健身房

等。（ 4月 30日《中国青年报》）

一些商家热衷于将线下消费

实况展示在网上，意在达到让人身

临其境的宣传效果，从而为自己引

流量、聚人气。但这一行为模糊了

商家经营自主权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边界，涉嫌侵犯消费者的隐私

权。

我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

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自然

人依法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即使在

公开环境中，公民的肖像、个人信

息也依法受到保护。

由此而言，商家要想拍摄顾客

的消费场景，应先征求对方同意。

如果消费者拒绝，则不能拍摄、直

播消费者，正在拍摄或直播则应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删除回放

等措施补救。

不告而拍并发布出去，涉嫌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肖像权、隐私

权等权益，极易造成消费者的面部

特征、身体特征及行踪等个人信息

泄露。在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

的当下，消费者的面部特征极易被

抓取，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将给

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今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联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3 年度全省消费维权典型案

例》，其中有一案例是，消费者起诉

商家未经自己允许，将服务过程视

频发布到互联网上，侵犯其肖像

权、隐私权、名誉权。法院明确指

出，商家未经同意公开消费者视

频，侵犯肖像权需要承担责任。江

苏消保委表示，希望借此对类似侵

权行为进行警示。

商家任何宣传推广行为都应遵

循合法、合理原则，守好营销的边界

感，比如采集顾客的消费画面，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增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才能换来消费者

的信任，以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方式，

将消费者异化为营销“气氛组”、引

流“工具人”，不仅引不来流量、聚不

来人气，还会损害商家的形象和声

誉，令消费者反感。

鉴于“全民直播”下的隐私保

护成为严峻问题，相关部门要压实

平台主体责任。各类平台针对涉

及就餐、健身等消费者个人形象突

出的消费场景的短视频或直播，要

加强审核力度，细化完善平台内部

管理规定，引导商家通过技术手段

（如马赛克），解决宣传推广和保护

消费者信息的矛盾；对于涉嫌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的，要及时断开直播

流或者下架相关视频，必要时，也

可采用限制推送、封号等形式予以

惩戒。

消费者一旦发现自己被商家

拍 摄 短 视 频 或 直 播 ，要 勇 于 说

“不”；若发现商家已构成侵权，则

应通过相关平台的投诉渠道反馈

举报，使违规短视频或直播及时下

架整改。若解决不成，则可通过向

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向法院起诉等

方式依法维权。

（来源：北京青年报）

■针未尖

“被直播”的烦恼该怎么化解？

每年春末夏初，不少城市深受杨柳飞絮困

扰。飞絮侵入眼鼻，会导致过敏；飞絮沾火就

着，还会引发火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

们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少人疑惑，这

么烦人的树种，不能换了吗？

杨柳不仅美化景观，还能释氧固碳、降温增

湿、减菌杀菌、吸收有毒有害物质。杨柳对二氧

化硫、氯气、氟化氢等有害气体、颗粒物及重金属

的抗性和吸收吸附能力，也显著优于国槐和侧

柏。如果大量砍伐，有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

的风险。砍树治飞絮的想法先不谈浪费问题，

单从生态环境角度讲，也是得不偿失。

为防治杨柳飞絮，园林部门已经采取很多

措施，包括淘汰产生飞絮的杨柳雌株、注射花芽

抑制剂、喷洒生物药剂等。不少北方居民在生

活中也能感受到，飞絮在减少，影响在减轻。但

由于投入成本高、实施难度大、影响树木正常生

长等问题，要彻底治服飞絮，还需要更长时间。

园林部门一直在努力，也希望居民们对飞

絮治理多一点理解和耐心。目前，北京已引进

雄性毛白杨资源 202份和柳属雄株资源 34份，

筛选出优良品种 5个，已繁育储备不飞絮优良

杨柳树苗木20余万株，在老弱病残飞絮杨柳雌

株的更新改造中已应用 5万余株，下一步将继

续加大推广应用。相信北京的飞絮治理经验

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共同创造生态宜居城

市。 （来源：经济日报）

“这已经是第3个护工了，但依旧不满意。”站

在重庆江北区某医院的骨科病房外，42岁的董先

生连连叹气。一墙之隔，他的母亲正躺在病床上，

一名中年女护工正在为她擦拭身体。近年来，护

工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行业缺口大、好护工难求

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从业者自身权益也经常

受到侵害。“患者家庭不满意，护工自己也委屈”，

雇佣双方都很苦恼。（见4月26日《工人日报》）

当前，护工已经成为热门职业，不少人无暇

或无力照看生病的家人，常常选择花钱请护

工。然而，人们的需求不断升级，护工行业的整

体服务水平却不尽如人意。

具体看，聘请护工往往就像“拆盲盒”，由于

缺少统一规范，护工临时提价、脱岗、服务水平差

令客户不满意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护工人员

中既有正规持证从业者、企业的派遣员工，也有

独立接活的务工人员，而价格、服务标准等不尽

相同，还缺乏评价体系，护工服务的好坏全凭碰

运气。此外，由于用工关系和劳动管理的多样，

护工的休息权、健康权、安全权等缺乏明确保障。

本人看来，这急需对护工行业进行身份升

级和监管升级。就身份升级而言，护工可以升

级为不同等级序列的医疗护理员。现实中，由

于不同病患需要不同护理服务，而患者与护工

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患者选择最有性价比护

工的难度。为破解这个难题，今年2月，民政部

等多个部门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建立养老护理员

“八级工”序列。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共同

发布《关于颁布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通

知》，颁布《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2024年

版）》等。各地也在积极实践，前不久，广西某医

院医疗护理员获得病患陪护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成为该院第一批拿到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

人。2023年末，重庆某医院首批50名医疗护理

员被授予星级医疗护理员“数字工牌”。期待更

多地方的实践能探索出更有效的分级办法。

就监管升级而言，应尽快形成统一的管理

模式、服务标准、监督体系，更好地保障医疗护理

员的休息权、健康权、安全权等权益。现实中，大

部分家属和护工都是求快，达成口头协议，没有

签署文字合同，也容易导致双方出现违约情况。

因此，制定服务标准，让患者与护工之间的服务

约定有章可循，就显得尤为重要。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制定的《浙江省医院陪护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于 2023年正式生效，通过明确护工的休息

时间、加班工资、服务内容、免责条款等保护多方

合法权益，同时，首次引入医院陪护服务责任保

险条款，有效分担、降低医院提供陪护服务期间

发生陪护人员和被陪护对象人身伤害等方面的

赔偿责任风险。这些做法值得各地借鉴探索，推

动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护理员队伍。

（来源：工人日报）

■丁慎毅

聘个护工不该

像“拆盲盒”

■黄俊毅

飞絮治理
不宜一砍了之

记者 5月 6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组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GB 43854—2024）强 制 性 国

家标准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标准委）发布，将于 2024 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技术规范


